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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683364]行政处罚决定书
永市监执处罚〔2025〕62号

当事人：福建捷诚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81751375313Q
经营场所：永安市牺和路103号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张春华
1、2025年7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请对不合规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函》提请我局依法吊销永安市不合规地方金融组织名单中7家企业营业执照，提请函附件由国家税务总局永安市税务局出具《永安市不合规地方金融组织名单协查表》证实当事人2022年1月至2025年4月25日纳税情况，当事人申报入库数据均为零；证实当事人2022年1月至2025年4月25日社保缴纳情况，当事人无申报缴纳程序；
2、通过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年报管理”模块查询福建捷诚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年报情况，系统显示当事人2013至2017年度报告，2018年以后年度报告至今未申报，且为年报状态歇业或年报主营业务为0，未办理歇业备案。
3、2025年4月15日，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福建捷诚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未至登记住所永安市永乐路188号开展经营活动，该住所现为福建省永安市弘医堂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场所。
4、2024年11月12日，我局在永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ya.gov.cn）发布“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永安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12家企业限期办理变更或注销的通知”，当事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今未办理变更、注销登记，也未向我局提请书面异议。2025年5月7日，我局在永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ya.gov.cn）发布“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开展清理长期未经营地方金融企业吊销工作的公告”，当事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今未办理变更、注销登记，也未向我局提请书面异议。
5、通过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的统一登记受理系统模块查询当事人联系电话，通过登记的联系方式执法人员无法联系到法定代表人。
6、2025年7月11日，经报局领导审批同意予以立案调查，并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经查，当事人设立于2003年7月1日，营业期限为“2003-07-01至2053-06-30”，登记机关为“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目前状态仍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当事人2017年度报告经营状态填报“歇业”、资产总额“509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5030万元”、负责总额“65万元”、从业人数1人（其中女性从业人数1人）、参保各险种人数均填报0；2016年度报告经营状态填报“歇业”、资产总额“509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5030万元”、负责总额“65万元”、从业人数0人（其中女性从业人数0人）、参保各险种人数均填报0；；2018年度报告截至目前尚未报送（报送截止日期至2025年6月30日），经核查，当事人未依法办理歇业备案手续，仅在年度报告经营状态填报“歇业”。
综上，当事人存在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但又未依法办理歇业申请，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调阅打印的当事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表》1份共2页，证明了当事人系2003年7月1日经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截至目前该企业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的事实；
2、《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请对不合规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函》1份3页，证实当事人2022年1月至2025年4月25日无申报社保缴纳数据并且纳税情况为零的事实；
3、《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1份、“福建捷诚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实地核查”照片1份共2页；联系当事人的通话记录截图1份共1页，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及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的事实；
4、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调阅打印的当事人信用监管记录信息1份共2页，证明当事人开业至今报送年度报告的情况；调阅打印的当事人2017年、2016年、2015年度报告3份共5页，证明当事人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5、永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永安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12家企业限期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的通知》1份共1页；永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开展清理长期未经营地方金融企业吊销工作的公告》截图1份共1页，证明我局发布公告提醒当事人主动办理注销登记或异议提请的事实；
2025年7月27日，我局向当事人登记住所邮寄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永市监执罚告（2025）61号），由于无法联系到当事人，该邮件被退回。
2025年7月29日，我局通过永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ya.goc.cn/zwgk/tzgg/gggs/202507/t20250729-2141871.htm）公告公示《行政处罚告知书》（永市监执罚告（2025）61号），于2025年8月28日，未收到上述公告的异议申请，视为送达当事人。
[bookmark: 119]本局认为，当事人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且未依法办理歇业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 的规定。
当事人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且未依法办理歇业的行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进行处罚，经案审会合议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
吊销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永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向永安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的，相关申请材料递交或邮寄至永安市司法局（地址：永安市新安路118号）。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9月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案件卷宗 。
